
玉溪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系统运行维护经费

二、立项依据

2011年，玉溪市农经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玉办发〔2011〕15号（《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监督的实施意见》）和玉纪发〔2011〕4号（《玉溪市推行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委托代理服务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积极探索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有效办法，推行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积极搭建农村集体“三资”网络监管平台，实施农村集体“三资”网络动态化监管。之后，出台玉政办发〔2015〕43号、玉纪发〔2016〕5号文件，对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提出具体要求，农经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采取有效办法措施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全市74个乡镇（街道）、668个行政村、6,245个村小组的“三资”全部交由乡镇（街道）“三资”中心代管，代管服务面达100.00%，全部进入玉溪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系统实施网络化动态管理。
2011玉溪市搭建农村集体“三资”网络监管平台，对农村集体“三资”实施网络化动态监管，管理系统软件由北京用友软件公司开发，玉溪元鼎会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鼎公司）提供售后运行维护。2011年以来，玉溪市农业农村局每年与元鼎公司签订《玉溪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服务合同》，由元鼎公司对玉溪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以下简称“三资”监管平台）进行运行维护，保障“三资”管理系统正常、安全运行。
五、项目实施内容

1.玉溪元鼎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做好市、县、乡三级“三资”监管平台的日常运行维护和模块功能完善工作，保障市、县、乡三级监管平台正常运行，确保“三资”管理工作正常开展。
2.全市、县两级农经管理部门依托“三资”监管平台开展

“三资”网络巡查监管，适时了解各地“三资”管理工作动态，为制定“三资”管理政策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3.全市74个乡镇（街道）“三资”中心依托“三资”监
管平台，为全市668个行政村、6,245个村小组提供优质高效的“三资”委托代理服务。
六、资金安排情况

1.玉溪元鼎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农村集体“三资”监督平台运行维护费21.26万元。

2.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综合业务培训，费用3.7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计划实施时间为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2023年9月前完成玉溪元鼎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农村集体“三

资”监督平台运行维护费支付。

2023年10月前完成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综合业务培训。

八、项目实施成效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有利于推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三资”代管服务面达100.00%，全面实施网络化动态管理，有力促进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建设，对于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预计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较2022年的14.70亿元增长7.00%，达15.70亿元。全市所有村（社区）集体经营性收入保持5.00万元以上，其中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0.00万元以上村达65.00%以上。


